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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太阳岛风景区管理条例

（员怨怨远年员圆月圆苑日哈尔滨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苑年圆月员远日黑龙江省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加强太阳岛风景区管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风
景资源，促进旅游事业发展，推进松花江两岸繁荣，根据国务院
《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和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本条例适用于太阳岛风景区（以下简称风景区）的

管理。
第三条摇风景区的范围，东至滨州铁路、西至阳明滩西端、南

至松花江北岸、北至前进万宝国堤。
风景区的自然保护范围，由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四条摇风景区管理坚持统一规划、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

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
第五条摇本条例由市市政公用建设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风景区的管理机构，依据本条例负责风景区的资源保护、规划

建设、基础设施维护、容貌和秩序的具体管理工作，对违反本条例
的行为有权予以处罚。
市建委、规划、土地、水利、环保等有关部门和市人民政府派出

部门应当依据本条例和各自职责，做好风景区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摇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国内外资金，加

大对风景区建设的投入。
第七条摇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爱护和保护风景区景物和自然

环境的义务，有权制止、检举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第八条摇对保护风景区有显著成绩或者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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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市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摇资 源 保 护

第九条摇风景区管理机构应当对风景区内的保护性建筑、树
木、绿地、野生动物等风景资源进行登记，并采取保护措施。
第十条摇风景区管理机构应当建立风景资源管理档案，对风

景区的历史沿革、资源状况、生态环境、各项设施、规划建设等情况
进行调查，形成完整的资料，妥善保存。
第十一条摇风景区管理机构应当组织做好风景区内的树木、

花草的抚育、养护工作。
第十二条摇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保护风景区内的绿地和树

木。需要占用、挖掘绿地或者砍伐、移植、修剪树木，应当经风景区
管理机构批准，并按规定缴纳绿地占用挖掘费、恢复费以及树木赔
偿费、树木成活保证金。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砍伐古树名木。
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不准在风景区内挖沙取土。
第十三条摇风景区内控制取用地下水。需要取用地下水的，

应当经风景区管理机构审查同意，并到有关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四条摇在风景区内不准擅自捕杀野生动物。
第十五条摇风景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利用风景资源从事经营

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规定标准缴纳风景资源有偿使用费。

第三章摇规划和建设

第十六条摇风景区规划由市政公用部门会同规划、土地、环
保、水利等有关部门和市人民政府派出部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和城市防洪规划编制，按规定
程序报批后实施。
编制风景区规划应当广泛征求有关专家和人民群众的意见，

进行多方案的比较和论证。
风景区规划需要修改时，按规定程序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七条摇在风景区内进行开发建设，应当按照批准的风景

区规划进行。景点和规划景点周围建设项目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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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建建筑物高度，应当控制在员园米以下；
（二）建筑密度不准大于圆园豫，容积率不准超过园援源；
（三）用地内绿地率不低于远园豫。
第十八条摇风景区内不准建设仓储、医院、学校、加工厂、畜禽

饲养场、工矿企业、居民住宅等建筑物和构筑物。本条例施行前已
经建设的，应当有计划地迁出。
在游人集中的游览区内，不准建设宾馆、招待所以及休养、疗

养机构。
第十九条摇在风景区内进行工程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其规划

定点、建设项目总平面布置、单体设计，应当经风景区管理机构审
查同意后，依法到规划、土地、水利、环保等有关部门办理审批手
续。
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二十条摇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高

度、体量、造型、色彩等要求进行建设。
第二十一条摇建设单位和个人在施工过程中，应当对施工现

场进行围挡，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周围景物、树木、植被、水体和地
貌，不准造成污染和损坏；施工结束后，应当及时清理场地，按要求
进行绿化。
第二十二条摇建设工程竣工后，风景区管理机构参与工程验

收。
第二十三条摇在风景区内设置施工工棚、季节性经营网点以

及为游乐项目服务的临时简易设施，应当经风景区管理机构批准。

第四章摇容貌和秩序管理

第二十四条摇风景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哈尔滨市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保护风景区内的容貌和环境卫
生。
第二十五条摇风景区内的单位和个体工商业户，应当按照风

景区管理机构划分的卫生责任区，保持环境整洁。
第二十六条摇在风景区内设置牌匾、标语、画廊、条幅、招牌、

旗幌、灯箱等，应当经风景区管理机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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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区内控制设置户外广告。需要设置的，应当经风景区管
理机构同意后，按照《哈尔滨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手
续。
经批准设置的户外广告，应当与风景区景观和周围环境相协

调。
第二十七条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擅自占用、挖掘风景区内

的道路和堤顶道路。需要占用、挖掘道路和占用堤顶道路的，应当
到风景区管理机构办理审批手续，并按照批准的时间、位置进行占
用、挖掘和修复。
第二十八条摇进入风景区的车辆应当保持外型整洁，按指定

的线路、地点行驶和停放，并按规定缴纳机动车辆管理费。
第二十九条摇在风景区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

经风景区管理机构批准，依法到有关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并在指定
地点依法经营。
第三十条摇在风景区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

守有关法律、法规，并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短斤少两，强买强卖；
（二）出售假冒伪劣商品，腐烂变质食品；
（三）野蛮拉客和欺诈游人。
第三十一条摇风景区管理机构应当加强游乐设施管理，保障

游人的安全和景点的完好。
第三十二条摇公安部门在风景区内设立的派出机构，应当加

强治安巡逻和检查，保护国家财产和游人的安全。
第三十三条摇风景区内不准擅自垦荒耕地，已有的耕地和房

屋不准擅自扩大和改变用途；不准迁入居民住户，现有居民应当有
计划地迁出。
第三十四条摇风景区内禁止有下列行为：
（一）破坏景观景物和游览、服务、公共交通设施及其他市政
公用设施；
（二）攀折、刻划树木，采摘花卉；
（三）随地吐痰、便溺；
（四）随地泼污水或者丢弃果皮、烟头、包装物、冰棍杆等废弃
物；
（五）建坟、焚香、烧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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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超标准排放噪声；
（七）赌博、卖淫嫖娼；
（八）进行各种封建迷信活动。

第五章摇法 律 责 任

第三十五条摇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的，由风景区管理机构
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第十二条一款规定未经批准占用、挖掘绿地的，处
以占用挖掘费和恢复费圆倍至缘倍的罚款；擅自砍伐、移植、修剪
树木的，处以树木赔偿费圆倍至猿倍的罚款。
（二）违反第十二条二款规定砍伐古树名木的，责令赔偿损
失，并处以赔偿费缘倍至员园倍的罚款。
（三）违反第十二条三款规定擅自挖沙取土的，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并处以每立方米员缘元至猿园元的罚款。
（四）违反第十四条规定在风景区内擅自捕杀野生动物的，没
收捕杀工具、猎物，并处以员园园元至缘园园元的罚款。
（五）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规定擅自设置简易设施或
者占用、挖掘风景区道路和占用堤顶道路的，责令限期拆除、恢复
原貌，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并处以缘园园元至缘园园园元的罚款。
（六）违反第二十五条规定责任区环境不整洁的，处以责任单
位或者个人每平方米缘元至员园元的罚款。
（七）违反第二十六条一款规定擅自设置牌匾、标语、画廊、条
幅、招牌、旗幌、灯箱的，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以每处缘园元至圆园园元
的罚款。
（八）违反第二十六条二款规定擅自设置户外广告的，责令限
期拆除，并处以每处员园园元至员园园园元的罚款。
（九）违反第二十八条规定进入风景区的车辆容貌不整洁或
者未按指定的线路、地点行驶、停放的，处以缘园元至员园园元的罚
款。
（十）违反第二十九条规定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没收非法所
得，并处以缘园元至缘园园元的罚款。
（十一）违反第三十条（一）项规定短斤少两、强买强卖的，处
以圆园园元至缘园园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以缘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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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员园园园元的罚款。
（十二）违反第三十条（二）项规定出售假冒伪劣商品、腐烂变
质食品的，责令停止销售，并处以员园园元至猿园园元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以猿园园元至员园园园元的罚款；造成后果
的，承担赔偿责任。
（十三）违反第三十条（三）项规定野蛮拉客、欺诈游人的，处
以非法所得缘倍至员园倍的罚款。
（十四）违反第三十四条（一）项规定破坏景观景物或者游览、
服务、公共交通设施及其他市政公用设施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
以赔偿费猿倍至缘倍的罚款。
（十五）违反第三十四条（二）项规定攀折、刻划树木，采摘花
卉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圆园元至员园园元的罚款。
（十六）违反第三十四条（三）、（四）项规定随地吐痰、便溺，
随地泼污水或者丢弃果皮、烟头、包装物、冰棍杆等废弃物的，责令
立即清除，并处以员园元至缘园元的罚款；单位和个体工商业户随地
泼污水的，处以圆园园元至缘园园元的罚款。
（十七）违反第三十四条（五）项规定建坟的，责令限期迁出，
恢复地型原貌，并处以缘园园元至员园园园元的罚款；焚香、烧纸的，予
以制止，并处以员园元至缘园元的罚款。
（十八）违反第三十四条（六）项规定超标准排放噪声的，责令
停止排放，并处以缘园元至员园园元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摇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风

景区管理机构按照《哈尔滨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哈尔滨
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七条摇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市规

划、土地、水利、环保部门或者风景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八条摇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

公安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摇风景区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执法责任制。管理人

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秉公执法，不准利用职权徇私舞弊。
违反本条前款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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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摇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一条摇罚没票据的使用和罚没款物的处理，按照国家

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摇附摇摇则

第四十二条摇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
解释。
第四十三条摇本条例自员怨怨苑年源月员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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